大三、大四學生欲至國小行政見習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1. 下載見習同意書二份

2. 取得見習學校同意，同意書一份交予見習學校留存，一份交回各班班代彙整。

3. 請各班班代收齊欲見習同學之同意書，並建檔於〝明細表〞內。

4. 列印一份明細表予實習任課教師簽名後，將同意書交由師資培育中心-實習輔導組發文。

5. 上述各項文件於實習日期前兩至三週送至師資培育中心-實習輔導組發文。

